河南森夫提抓具设备有限公司年产100台抓斗项目验收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意见
2022年11月10日，河南森夫提抓具设备有限公司年产100台抓斗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评审会在长垣市召开。验收专家组通过审阅本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并对照《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暂行办法》，严格依照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建设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技术规范、本项目环境影响评价报告表和审批部门审批决定等要求对本项目进行验收，提出意见如下：
一、工程建设基本情况
（一）建设地点、规模、主要建设内容
[bookmark: _GoBack]河南森夫提抓具设备有限公司在长垣县参木工业区建设年产100台抓斗项目，共占地4111m2。项目总投资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5.11万元。      
（二）建设过程及环保审批情况
项目由来：
《河南森夫提抓具设备有限公司年产100台抓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由甘肃宜洁环境工程科技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年产100台抓斗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2019年4月17日，获得长垣县环境保护局批复（长环审（2019）112号）。
本项目于2019年8月开工建设，2019年9月竣工。
（三）投资情况
总投资100万元，其中环保投资35.11万元，占比为35.11%。
（四）验收范围
本次验收范围为河南森夫提抓具设备有限公司年产100台抓斗项目的主体工程、配套设施、辅助设施、环保设施的建设、运行及环保要求落实情况。
二、工程变更情况
对照《河南森夫提抓具设备有限公司年产100台抓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及新乡市生态环境局长垣分局关于《河南森夫提抓具设备有限公司年产100台抓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项目在实际建设中与环评相比，变动如下：
生产设施：焊机数量实际建设中仅有2台，经移动式焊烟除尘器处理后无组织排放；抛丸机工序取消。此次变动优于环评设计，不属于重大变动。
满足《关于印发环评管理中部分行业建设项目重大变动清单的通知》（环境保护部办公厅文件，环办[2015]52号）、《环境影响评价法》及《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有关规定，可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三、环境保护设施建设情况
项目由来：
《河南森夫提抓具设备有限公司年产100台抓斗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由深圳鹏环环保工程有限公司编制完成了年产100台抓斗项目的环境影响报告表，2021年11月20日，获得长垣市生态环境分局批复（长环审（2020年）171号)。
（1）废水
本项目生活污水经厂区收集池处理后，定期清掏，不外排。
（2） 废气
本项目营运期产生的生产废气经过滤棉+UV光催化装置+活性炭吸附装置+15m高排气筒排放处理后，可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限值要求、《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41/1951-2020）表1（专用设备制造业）。
（3）噪声
本项目主要噪声源为车床、钻床、压力机等机械设施运行时产生的机械噪声，评价建议选用低噪声设备，同时设置基础减震、隔声降噪、吸声消声等措施，经预测可知，厂界噪声贡献值均满足《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中2类标准要求。
（4）固废
本项目废边角料收集后外售；厂区设危废暂存间，废漆桶和废活性炭等暂存后定期交由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
四、环境保护设施调试效果
（一）污染物达标排放情况
根据《河南森夫提抓具设备有限公司年产100台抓斗项目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监测报告》，监测期间，河南森夫提抓具设备有限公司工况稳定，生产工况符合检测要求。监测结果表明：
（1）废气
本项目苯、甲苯、二甲苯未检出，本项目经处理后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在7.24-7.61mg/m3之间，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附件2排放限值的要求、《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41/95-2020表1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50mg/m3、苯排放浓度≤1mg/m3、甲苯与二甲苯合计≤20mg/m3，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不低于70%）。
无组织废气中无组织苯未检出，无组织甲苯未检出，无组织二甲苯未检出，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附件2排放限值的要求、《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41/95-2020表1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50mg/m3、苯排放浓度≤1mg/m3、甲苯与二甲苯合计≤20mg/m3，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不低于70%）。
（2）噪声
本项目厂界昼间噪声在52-57dB（A）间，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3）固废
本项目废边角料收集后外售；厂区设危废暂存间，废漆桶和废活性炭等暂存后定期交由资质单位处置；生活垃圾经收集后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
（二）环保设施去除效率 
（1）废气
本项目苯、甲苯、二甲苯未检出，本项目经处理后非甲烷总烃的排放浓度在7.24-7.61mg/m3之间，满足《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附件2排放限值的要求、《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41/95-2020表1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50mg/m3、苯排放浓度≤1mg/m3、甲苯与二甲苯合计≤20mg/m3，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不低于70%）。
无组织废气中无组织苯未检出，无组织甲苯未检出，无组织二甲苯未检出，非甲烷总烃、颗粒物排放浓度满足《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附件2排放限值的要求、《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41/95-2020表1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50mg/m3、苯排放浓度≤1mg/m3、甲苯与二甲苯合计≤20mg/m3，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不低于70%）。
（2）噪声
本项目厂界昼间噪声在52-57dB（A）间，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3）固废
本项目废铁屑收集后外售；厂区设危废暂存间，废机油暂存后定期交由资质单位处置；废棉纱与生活垃圾经收集后一起由当地环卫部门处置。
五、验收结论
1、验收监测期间，该公司生产运行正常，生产负荷满足验收监测工况要求。
2、验收监测期间，本项目废气排放浓度满足《新乡市生态环境局关于进一步规范工业企业颗粒物排放限值的通知》、《关于全省开展工业企业挥发性有机物专项治理工作中排放建议值的通知》（豫环攻坚办〔2017〕162号）附件2排放限值的要求、《工业涂装工序挥发性有机物排放标准》DB41/95-2020表1排放限值（非甲烷总烃排放浓度≤50mg/m3、苯排放浓度≤1mg/m3、甲苯与二甲苯合计≤20mg/m3，非甲烷总烃去除效率不低于70%）。
3、由监测结果可知，本项目厂界昼间噪声在52-57dB（A）间，能够达到《工业企业厂界环境噪声排放标准》（GB12348-2008）2类标准要求。
4、建议及意见
（1）建设单位应认真贯彻执行有关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文件，建立健全各项环保规章制度，严格执行“三同时”制度。
（2）严格落实环评提出的各种污染物治理措施，将项目污染物对周围环境的影响降至最低。
（3）加强环保意识教育，制定环保设施操作规程，建立健全各项环保岗位责任制，确保环保设施正常、稳定运行。
[bookmark: _Toc30656_WPSOffice_Level2][bookmark: _Toc922_WPSOffice_Level2]5、结论
本项目环境影响报告表经批准后，项目性质、规模、建设地点、采取的污染防治措施等均未发生重大变动，项目废水、废气、噪声、固废均达到国家排放标准，符合验收要求，符合环评及审批部门审批要求。

